附件四：
烟台市“价格诚信单位”评选工作有关事项说明

一、评分（附件二）说明

（一）“价格管理网络”项目（15分）中，落实了机构、人员的，分别得3分；明确职责范围的，分别得2分。
（二）“价格管理制度”项目（15分）中，有书面制度、内容完整、具有可操作性的，得15分。没有建立制度的，不得分；内容不完整的，缺一项扣2分；不具有可操作性的，扣5分。
（三）“价格行为”项目（70分）中，第一项标价率或收费公示率达到100%的，得15分。标价率每降低10个百分点扣3分，扣完为止。无假冒伪劣行为、无价格欺诈行为、获取利益合法的，各得5分（计15分）。第二项定价（费）行为合法，并有相关记录的，得15分。无记录的扣3分，记录不全的扣1分。对于行政事业收费单位，制定收费标准行为合法，具有《收费许可证》，并按规定到物价部门年审的，得15分。没办理《收费许可证》的扣15分，有《收费许可证》但未到物价部门年审的，扣10分。不弄虚作假的得5分。第三项管理制度落实符合要求的，得20分，不符合要求的每一处扣3分，制度没落实的不得分。
二、报送材料

（一）申报单位报送材料：评选办法中所列各项申报资料，需提供书面材料或相关复印件；附件二中的价格管理网络、价格管理制度等，应报送详细的书面材料。对以上材料及附件二、三，市以上申报单位一式二份报市物价局法规科；各县市区申报单位一式三份报当地物价局。
（二）各县市区物价局应将考察推荐价格诚信单位情况的书面材料，及附件二、三，各一式二份报市物价局法规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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